附件三

北京卫联健康公益基金会
财务支出审批流程及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北京卫联健康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内部管理，保持工作的规律和连贯性，规范基金会财务支付行为，倡导一切以业务为重的指导思想，合理控制费用支出，特制定本流程。
第二条 根据基金会的实际情况，将财务支出分为差旅费、办公费、交 通费等报销、借款和项目费用支付。

第二章 审批权限
第三条 审批权限：基金会所有支出均需要经过经办人申请、部门负责  人审核、财务部审核等流程并经相关人员签字确认以后，上报理事长审批， 经理事长签字确认后方可支出。
第四条 基金会相关领导费用支出时实行互签互批制度。理事长发生相关费用时由秘书长审批签字确认；秘书长费用支出由理事长审批签字确认。

第三章    报销制度及流程
第五条 报销人必须取得合法有效的报销凭据(发票等)，并按要求填写报销单。费用报销单填写及票据粘贴要求：
（一） 报销单据填写应力求整洁美观，不得随意涂改；
（ 二）报销单封面与封面后的托纸必须大小一致，各票据不得突出于封面和托纸之外；
（三）各票据应均匀贴在报销单封面后的托纸上，整份报销单各部分 厚度应尽量保持一致；
（四）若报销票据面积大小相同或相似（如车票等） ，需有层次序列 张贴；
（五）报销单据金额、类型相同的（如车票等），应尽量张贴在一块， 并按金额大小排列；
（六）粘贴时报销票据，确保审核人能够完全清楚地审阅到报销单据 信息，如时间、区间和金额等；
（七） 报销单应填写完整，大小写金额一致，无涂改；
（八）购买实物的报销单据，须验收人签字确认，并附入库实物单据；
（九） 报销单据一律用黑色钢笔或签字笔填写；
第六条 单笔报销总额超过 2000 元， 需要提前一天通知财务部备款。

第七条 费用报销流程
经办人填写报销单 → 部门负责人签字确认 → 财务部负责人审批 → 理 事长审批→ 出纳审核并付款→ 经办人签字领款
第八条 差旅费报销
出差报销金额：按费用报销标准执行。 因公出差的办理程序：
（一） 因公出差的员工必须事先填写“出差申请单”，注明出差随同 人员、时间、地点、事由、天数、所需资金，经部门负责人、理事长审批 签字；
（ 二）出差人员借款需持批准后的“出差申请单”填写“借款申请单”， 由部门负责人批准，理事长审批，财务负责人核准后方可借款，原则上前 次出差未报销，本次出差不予借款；
（三）凡与原“出差申请单”规定的地点、天数、人数、交通工具不 符的差旅费不予报销， 因特殊原因或情况变化需改变路线、增加天数、人 数、改乘交通工具需经部门负责人、理事长签署意见后方可报销；
（四）出差期间发生的共同费用报销，报销单需有同行人员签名确认；
（五） 出差人员应在回单位后五个工作日内办理报销事宜，根据差旅  费标准填写“费用报销单”， 后附“出差申请单”，执行费用报销流程。
第九条  办公费报销
（一） 办公用品将由办公室统计物品种类、数量，编制采购计划，填 写购买办公用品付款单，后附“办公用品采购单”；采购计划表经财务会 计或财务负责人审核，理事长签字同意后方可采购；
（ 二）办公室借款之后 3 个工作日内，必须采购完成并办理报销事宜， 执行基金会费用报销流程；
（三） 报销单填写确保正确、整洁， 并提供正规发票、签呈等。 第十条 交通费报销
（一）原则上市内交通应尽量乘坐公交车，跨城市选择乘坐高铁二等 座，飞机经济舱；
（ 二）整理市内交通车票，报销单上需注明时间、路程起始点、外出 工作内容；
（三）按日常费用审批程序审批，执行费用报销流程。 第十一条 其他费用
根据实际需要据实支付。
第十二条 为了方便员工费用报销，报销时间安排：
（一）根据实际情况在每星期集中定时进行财务报销；
（ 二）借款不受以上的时间限制， 可随时办理。

第四章 借款制度及流程
第十三条 员工借款金额一般不超过其半个月工资额。
第十四条 试用期员工原则上不允许借款，确需借款的由主管领导担保， 方能办理手续，若借款人未能偿还借款，主管领导应负连带责任。
第十五条 因工作需要向基金会财务暂支借款，需先填写借款单，借据 中标明借款日期、金额、用途、还款日期及借款人本人签字。其中借款金 额大小写须相符，且借据用黑色钢笔或签字笔填写、表面不得涂抹。
第十六条 旧账未清应先核销旧账， 否则不予再借款。
第十七条 借款人员完结事务，在报销时扣回借款，交回剩余现金。因 特殊原因当时不能扣回借款或交回现金的，在本月发放工资时扣回。
第十八条 借款人需按照借据上注明的还款日期还款，会计应及时提醒、 督促借款人员报销或归还借款。如不能及时冲销需说明情况并经单位负责    人同意， 否则逾期未冲销的借款将从工资中扣除。
第十九条 个人非公原因一律不得向单位借支。

第五章 项目费用支出审批请款流程
第二十条 申请项目费用支出前，应认真做好项目进度审核、风险评估 工作。
第二十一条 申请人填写《汇签表》和《支出单》， 经项目主管 、财务 主管审核确认签字报秘书长或理事长签字后，交予出纳付款。
[bookmark: _GoBack]第二十 二条 申请人在 30  日内或依据合同条款及时向对方索要发票， 核对发票信息，并交回财务部。
